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楞伽疏決                    

諸識種種義             

諸法三自性           情器世間皆藏識影像 

   有無色空             所取能取二種相現 

   頓漸二淨             二取是藏識影像相 

   法性所流佛       愚墮生滅二見於中妄起 

   說四相法            有(性分別) 

   二佛所說            無(性)分別 

   聲聞二相          執起為有 則妄計性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常不思議             

   證涅槃別           不定說:一闡提不生善根 若必不生 佛亦則有捨眾生時              

5-3   能所二取          不定說:一闡提必生善根 若必不生 佛則有捨眾生時            

3-8   五種種性           而說:或生(佛不捨於眾生，但眾生或不相應故)    

5-5   詮三自性          依緣起事相顯現 生諸計著 為妄計自性        

6-12   顯二無我             有內外法 名相計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自共相 事相計著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從所依 所緣起 為緣起自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離名相事 計著圓成實自性  

                    人無我智:十一喻 

                    法無我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離八識 五法三性妄計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此乃得入地 

 

了得五法三自性 

可忍八識二無我 

任他縱橫計不就 

隨入法身志猶存 


